國防部105年度公開有獎徵選「募兵制文宣」海報
實施計畫
一、目的：

為增進社會大眾、國軍官兵參與兵役制度改革，並透過海報展示使全民瞭解政府推動募兵制理念與方向，特辦理 公開有獎徵選具創意、影響力、吸引力與效果之「募兵制文宣」海報設計活動。
二、主題及對象：
（一）主題：兵役制度轉型與國軍人才招募及全民國防教育相 關。
（二）參加對象：全體國民。

三、海報徵選實施期程：

（一）105年5月1日起開放海報收件。

（二）105年6月20日截止海報收件（郵戳為憑）。

（三）105年7月下旬，公布海報評選結果，並登載於「國防部全球資訊網」、青年日報及各軍種報刊。
（四）105年9月份月會實施頒獎。

（五）配合國防部博愛樓文藝走廊展期規劃辦理展覽。
四、徵選規定：
（一）報名方式：

1.社會人士及國軍人員均請自行至國防部全球資訊網
【http://www.mnd.gov.tw】或各軍司令部軍網首頁下載相關表格，報名時以掛號方式郵寄至：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09號，國防部「募兵制文宣海報初選會」收。
2.為維護創作者權益與得獎後辦理稅務事宜，參選作品均須繳交報名表及身分證影本（如附件1）。

（二）作品規範：

1.海報尺寸：菊全 (63.5公分*89公分)。

2.作品以電腦繪圖作業軟體Photoshop、Illustrator及CorelDraw製作，檔案儲存為CMYK模式。
3.作品須儲存於光碟內，區分兩個資料夾，分別儲存未合併圖層（layers）之原始檔案（PSD、AI、CDR），與已合併圖層檔案（格式為JPG，解析度需設定為300dpi），光碟內容僅得儲存參賽者乙件設計作品，請勿將多位參賽者或多項作品儲存於一份光碟，違者視同棄權。

4.作品輸出A4大小（勿裱褙、護貝）3份，同時備妥「報名表、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如附件2)」紙本列印各乙份，並將報名表及同意書電子檔，隨作品儲存於光碟中（光碟片上須註明參賽者姓名）。

（三）作品審查：

1.審查以「設計理念」、「構圖」、「創意」及「色彩運用」等主要項目為評分基準，各項目分數比重分配如下：

（1）設計理念：40％。

（2）構圖：30％。

（3）創意：20％。

（4）色彩運用：10％。

2.手工稿及其他不符規範之作品，不納入評選作業。

3.審查參選之作品，以個人創作方式為限，嚴禁有抄襲、侵犯他人著作權等情事發生。

4.「國防部初選會」由資源規劃司副司長擔任初審評選召集人，政治作戰局文宣心戰處處長擔任副召集人，評選委員由政治作戰局遴選邀請與各軍司令部文宣心戰組長組成，負責初審參選作品及評分，篩選前1/3較佳之作品送交「國防部複選會」實施評選。

5.「國防部複選會」由陸軍常務次長擔任複審評選召集人，政治作戰局副局長擔任副召集人，評選委員由政治作戰局遴選邀請專家、學者與資源司副司長、人次室助理次長、政治作戰局文宣心戰處、軍事新聞處處長及各軍司令部參謀長組成，負責審查初選作品及評分。

6.「國防部初選會」於截止收件日一週內，完成逐件初選工作，「國防部複選會」於7月下旬前完成全般評選事宜。
（四）作品運用：

  兵役制度轉型、國軍人才招募、全民國防教育等宣導活動公開使用。
五、贈品、獎勵、表揚：
（一）前300位寄件完成且符合作品規範參賽者，致贈精美募兵制專屬筆記本乙冊。
（二）獎勵：

1.設計者本人：

（1）第一名：取乙名，頒發獎牌乙面暨獎金新臺幣6萬元整。

（2）第二名：取乙名，頒發獎牌乙面暨獎金新臺幣3萬元整。

（3）第三名：取乙名，頒發獎牌乙面暨獎金新臺幣1萬元整。

（4）佳作：最多取10名，頒發獎牌乙面暨獎金新臺幣5仟元整。

2.國軍所屬輔導單位（相對層級機關、單位均比照）：

（1）輔導獲選第一名作品單位，旅級主官事蹟存記、營級主官嘉獎兩次、連級主官記功乙次。

（2）輔導獲選第二名、第三名作品單位，旅級主官事蹟存記、營級主官嘉獎乙次、連級主官嘉獎兩次。

（二）表揚方式：獲獎者將以專函通知，及刊登於國防部全球資訊網，並併國防部105年9月份月會實施頒獎。

六、作業分工：
納編各軍司令部、後備與憲兵指揮部、政戰局、法律事務司、政務辦公室、人次室、通次室等單位協助辦理相關事宜(如附件3)。
七、一般規定：
（一）經評選獲得獎金人員依法令規定辦理扣稅。
（二）為維護創作者權益與得獎作品爾後運用效益，參選者均須先行填寫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未填寫者將不納入評選。
（三）評選成績公布後，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為國防部所有，得行使一切刪修、複製、公布、發行、重製等權利，均不另致酬。未獲獎者，著作人仍保有其個人著作財產權等權利。
（四）凡提供作品參加徵選者，均視為同意本實施計畫之各項規定。

 (五) 本案所需經費統由資源司「業務費」項下支應。
（六）國軍所屬人員有報名參加徵選海報活動意願者，請所屬機關、部隊及學校主動提供適當輔導及協助。
（七）有獎徵選「募兵制文宣」海報初選會：

1、綜合組：
李意超上校、電話：02-85099341、635615(軍)
2、收件組：
林妍吟中校、電話：02-85099340、635621(軍)
3、評選組：
周令珊中校、電話：02-85099340、635624(軍)
4、行政組：
陳右蒼少校、電話：02-85099341、635614(軍)

附件1

	國防部105年度公開有獎徵選「募兵制文宣」海報報名表

	身分別
	□社會人士    □國軍官兵

	基本資料
	姓名
	

	
	職業
	
	服役單位
	（社會人士免填）

	
	就讀或畢業

學校及系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海報
設計理念
	

	身分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反面浮貼處

	
	


附件2
	國防部105年度公開有獎徵選「募兵制文宣」海報

活動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本人     （姓名）     同意將參加國防部公開有獎徵選「募兵制文宣」海報之作品     （著作名稱）      之著作財產權，於獲獎後無償讓與國防部所有，國防部擁有公開展示、發行、重製及公布於網站等權利並擔保本著作係本人之原創性著作且未經刊登、使用之自創作品，內容如有使用他人受著作權保護之資料，皆已獲得著作權人（書面）同意，或符合合理使用規定且於本著作中註明其出處來源；擔保本著作未含有誹謗或不法之內容，且未侵害他人之權利。若因此侵害受讓人或其他第三人權利，由本人負擔損害賠償之全部責任。
立書同意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滿18歲須由法定代理人同意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含郵遞區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書同意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防部105年度公開有獎徵選「募兵制文宣」海報作業分工表

	項次
	分工事項
	主辦單位

	一
	1. 綜辦管制公開有獎徵選海報活動全般事宜。

2. 成立「國防部初（複）選會」辦理海報評選作業，及獎牌製作事宜。

3. 獲選海報展覽規劃。
	資源司

	二
	1. 辦理公開有獎徵選海報活動獎勵V點核授事宜。

2. 透過各地區人才招募中心結合專業招募文宣網站、通路，對外提供公開有獎徵選海報活動資訊。
	人事次長室

	三
	協助公告徵選海報活動相關資訊於國防部全球資訊網及國防部入口網站。
	政務辦公室
通次室

	四
	1. 執行公開有獎徵選海報活動宣導事宜。

2. 於所屬單位軍網首頁刊載相關公開有獎徵選海報資訊。

3. 於所屬單位報刊登載相關公開有獎徵選海報資訊。
	各軍司令部

各機關、部隊

	五
	協助評選實施計畫暨著作權之審核與法規諮詢事宜
	法律事務司

	六
	1.協助公開有獎徵選海報活動於莒光園地播報。

2.規劃辦理公開有獎徵選海報各階段作業新聞發布事宜。
3.協助於報刊、漢聲電臺發布公開有獎徵選海報  活動資訊。
	政治作戰局

	七
	1.協助拍攝公開有獎徵選海報活動之評選過程。

2.公開有獎徵選海報活動之新聞採訪與發布。
	青年日報社
軍事新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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